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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和元年外观设计法改法的要点 

 
~关于建筑物的外观和室内装潢的外观设计~ 

1.概略 

以往，关于建筑物，例如，只有“组装房屋”、“组装店铺”这样的有形物品，即作为动产处理的物品才

能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 

对此，通过此次的改法，包括桥梁等土木构筑物在内的所有建筑物都成为了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

护对象。另外，关于室内装潢，改法前，最多允许对汽车的内部装饰程度是可以授权，改法后，店铺等的

室内装潢也成为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对象。 

2.建筑物等的保护范围 

建筑物：是土地固定物，是人工构筑物，包括土木构筑物。 

例如，由多栋楼组成的学校、医院和复合建筑等的工厂设备可以作为一个外观设计授予外观

设计专利权。 

相对的，以地形为主要要素的高尔夫球场不能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 

室内装潢：店铺、事务所及其他设施内部的设备和装饰 

室内装潢的外观设计由家具、日常用具等多个构成物品等构成，其为一个外观设计一个申请

的例外，可以授权。可识别为一个空间的范围被视为一个外观设计。也可以限定想要保护的范

围作为部分外观设计要求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 

当作为室内装潢的要素而使用照明时，照明所照亮的空间的对比度等也是审查和权利的范围。 

3.关于审查 

（1）观察方法 

“在观察建筑物的外观设计时，对于建筑物的外部，以人站在地面上的视点的肉眼观察为基础，对内

部则以通常的利用状态下的肉眼观察为基础，在接近建筑物的一部分的视点观察细节等，不限于一个视点，

从多个视点综合进行观察。”（外观设计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四章 6.2.2） 

（2）关于物品名称 

在“外观设计涉及的物品”栏中，需要填写为能够确定其用途和功能。“酒店客房的室内装潢、兼、病房

的室内装潢”等记载，由于记载了多个用途，因此被视为包含两个以上的外观设计（属于驳回理由）。 

（3）构成室内装潢的物品可动的情况 

由于构成室内装潢的各物品并不总是保持一定的布置，所以关于根据一个用途和功能而在形状、图案

或色彩发生变化的室内装潢的外观设计，作为包括该变化前后的形状等的一个室内装潢的外观设计来处理。 

例如，在以下的例子中，示出了将床展开的状态和将床收纳于墙壁的状态，将其作为包括该变化的前

后的一个外观设计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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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涉及的物品]：出租办公室的休息室的室内装潢 

[外观设计涉及的物品的说明]：本申请的外观设计是出租办公室的休息室的室内装潢，具有

用于使用者小睡的可动的床。由于在不使用时床可以收纳于墙壁，所以可以有效地利用办

公室内的空间。 

 

 

※摘自外观设计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四章 4.3 

 

4.各国比较 

·建筑物的外观可以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吗? 

日本 美国 欧洲 中国 韩国 

○ ○ ○ ○ × 

 

·室内装潢可以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吗? 

日本 美国 欧洲 中国 韩国 

○ ○ ○ × × 

 

通过本次改法，关于建筑物的外观、室内装潢的保护，日本也与欧美保持了一致。 

 

5.注意事项 

建筑物的室内装潢可以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但并不能等同于美国等规定的商业外观的保护。 

假设在日常用具的布置上有特征的室内装潢授予了外观设计专利权权，即使第三者使用与该室内装潢

实质上相同的室内装潢营业的情况，也不能讨论来源识别功能等，因此可以说商标侵权是不被承认的。 

  

[立体图] 

 

[表示收纳了床的状态的立体图] 

 

[表示收纳床的过程中的状态的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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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图像外观设计的保护~ 

 

1.概略 

以往，受外观设计法保护的图像是在物品或使用该物品时在使用的物品上同时显示的图像，且必须是

记录在该物品上的情况下才成为保护对象。因此，例如，存储在服务器中的图像或投影到物品或与该物品

同时使用的物品之外的图像不是保护对象。 

对此，通过本次改法，无论图像的外观设计是否记录、显示于物品上，都包含在外观设计法的保护对

象中。 

 

2.新的图像外观设计的规定 

（1）受外观设计法保护的外观设计 

通过本次改法，以下的（a）的图像外观设计成为了新的保护对象。（b）是改法前已保护的外观设计。 

（a）将图像作为脱离物品的图像本身进行保护的方法（图像外观设计）。 

（b）将图像作为显示在物品的显示部分上的、包括作为物品的部分的图像的外观设计进行保护的方

法。 

 

（2）将图像作为图像外观设计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条件 

在图像外观设计中，当外观设计涉及的图像是用于操作设备的图像（下述图 1（a））或是作为设备发

挥功能的结果而显示的图像（下述图 1（b））时，可以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 

另外，图像数据存储在哪里以及图像显示在哪里，不受限制。 

 

图 1（a）                                          图 1（b） 

※摘自外观设计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一章 3.1 

 

（3）不受外观设计法保护的图像 

即使改法后，与以往一样，表示电影和游戏画面的图像（所谓的内容图像）也不受外观设计法的保护。 

 

（4）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 

在产品作为成套产品整体是统一的情况下，如果满足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条件，（1）由图像和图像组

成的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由图像和建筑物组成的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下图事例 1），由图像和物品组成

的成套产品的外观设计（下图事例 2）也允许授权。 

用于操作设备的图像的示例 

 

作为设备发挥其功能的结果而显示的图像的例子 

 

“时间显示图像” 

（※投影的图像） 
“医疗测定结果显示图像” 

“图标用图像” 

（单击时软件启动的操作按钮） “用于购买产品的图像” 

（网站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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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外观设计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三章 3.3.1 

 

3.审查上的注意事项 

在判断物品的显示部上显示的图像是否类似时，除了图像的用途和功能之外，还考虑物品整体的用途

和功能进行对比。 

另一方面，对于因改法而成为保护对象的图像外观设计（图像本身的外观设计），虽然考虑图像的用

途和功能，但不考虑显示有该图像的物品等的功能和用途。 

例如，在以下的事例 3 中，虽然存在是选择商品还是选择会议室这样的不同，但在判断是否类似时并

未考虑该不同，两者在都是给予显示信息的指示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因此，两个外观设计的用途和功能类

似，可以作为判断新颖性和在先申请的对比文件。 

同样地，在事例 4 中，虽然存在是出入管理密码输入图像还是电话号码输入图像这样的不同，但在判

断是否类似时并未考虑该不同，两者在都是输入数值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因此，两个外观设计的用途和功

能类似，可以作为判断新颖性和在先申请的对比文件。 

 

[事例 3] 

[事例 1]一套建筑物 

发电量显示图像 带有太阳能发电面板的房屋 
 

现在的发电量 

发电效率 

 

[外观设计涉及的物品的说明] 

该外观设计由带有太阳能发电面板的房屋和发

电量显示图像构成。[图像图]中所示的图像显

示了房屋的发电量、发电效率、消耗量及售电

状况。 
 [事例 2]一套运输设备组 

 乘用汽车 
 乘用汽车信息显示图像 

 

[外观设计涉及的物品的说明] 

该外观设计由乘用汽车和乘用汽车显示图像构成。

[图像图]中所示的图像是显示乘用汽车的水温、轮

胎压力等信息的图像。 
 

车速       5.0公里/小时 

 平均油耗    14.8km/l 

 燃料        28.1l 

 行驶距离    179.9km 

水温 

 

左后轮 

 

左前轮 

 
右后轮 

 

右前轮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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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库存确认图像”和“会议室预约图像”在选择的对象是商品还是会议室这一点

上不同，但两者在从多个选项中选择一个，是给出显示该信息的指示这一点上是共通的，

因此，判断两个外观设计的用途和功能是类似的。 

[事例 4] 

 

“出入管理密码输入图像”和“电话号码输入图像”在输入对象是密码还是电话号码

这一点上不同，但两者在都是输入数值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因此，确定两个外观设计的用

途和功能是类似的。 

 

※摘自外观设计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一章 6.2.2.1  

公知的外观设计 

[外观设计涉及的物品]电话号码输入图像 

[外观设计涉及的物品的说明]（略）图像图中所示的图像用

于输入通话时的电话号码。 

 

※为了便于说明，省略了申请书的记载事项和其他的图。 
 

“出入管理密码输入图像” 
 

[外观设计涉及的物品]会议室预约图像 

[外观设计涉及的物品的说明]（略）多个纵长四边形状部是用于选择表示各会

议室的图形，通过点击这里显示表示该会议室的预约情况的画面。 

 

 

※为了便于说明，省略了申请书的记载事项和其他的图。 

 

请选择要预约的会议室 

[图像图] 

“商品库存确认图像” 

（说明） 

多个纵长四边形状部是表示商品的种类的商品选择

按钮，通过按压来显示表示该商品的库存数的画面。 
 

请选择要确认库存的商品 

 

申请的外观设计 

申请的外观设计 

公知的外观设计 

[图像图] 

切换 切换 

模式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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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法后的关联外观设计制度~ 

 

1.概略 

以前，该制度是，（1）从本外观设计的申请日到本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公告的发行日期前，

可以申请关联外观设计，（2）仅与关联外观设计类似的外观设计不可以作为关联外观设计。 

通过改法后的制度为：（1）从本外观设计的申请日起十年届满之日之前可以申请关联外观设计，（2）

可以将仅与关联外观设计类似的外观设计作为关联外观设计进行申请。 

 

2.新的关联外观设计制度的说明 

（1）关联外观设计的可申请期限和保护期限 

关于申请人从自己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涉及的外观设计或与从自己的已授权的外观设计中选择的一

个外观设计（本外观设计）类似的外观设计（关联外观设计），只有该关联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日在本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以后且在该本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起十年届满之日之

前，可以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外观设计法第 10 条第 1 项）。 

但是，在关联外观设计的授权登记时，在本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终止、失效、放弃的情况下，

不能授予关联外观设计的专利权（同项附言）。 

关联外观设计（后述的仅与关联外观设计类似的关联外观设计也如此）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期限

的届满日期为基础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起 25 年（外观设计法第 21 条第 2 项）。 

 

（2）仅与关联外观设计类似的外观设计的申请 

即使是仅与关联外观设计类似的外观设计，也可以将该关联外观设计视为本外观设计，只要是从最初

的本外观设计（基础外观设计）的申请起十年届满之日之前的申请，便可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外观设计

法第 10 条第 4 项）。 

在这种情况下，例如，如在图中的左侧的例子中，即使基础外观设计已经终止，只要在从基础外观设

计的申请的日期起十年届满之日之前进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且关联外观设计 A 存续，便可将仅与该关联

外观设计 A 类似的外观设计授权为新的关联外观设计 B。 

在另一方面，如在右侧的例子中，即使基础外观设计仍然存续，在关联外观设计 A 已经终止的情况下，

仅与关联外观设计 A 类似的关联外观设计 B 不能作为关联外观设计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 

 

※摘自专利局 令和元年外观设计审查基准说明会文本 

 

（3）关于关联外观设计的新颖性以及创作非容易性的判断 

关联外观设计 B 可以授权的例子 关联外观设计 B 不可授权的例子 

 即使本外观设计终止，如果关联外观设计 A 仍然存续，也可以授权关联外观设

计 B。 

 

即使本外观设计存续，如果关联外观设计 A 终止，则不可以授权关联外观设计 B。 

关联外观设计 B 

（仅与关联外观设

计类似的外观设计） 

 

关联外观设计 A 

（与本外观设计类

似的外观设计） 

[存续] 

关联外观设计 A 的

类似的范围 

关联外观设计 B 的

类似的范围 

 

本外观设计 

[终止] 
本外观设计类似的

范围 

关联外观设计 B 

（仅与关联外观设计

类似的外观设计） 

关联外观设计 A 

（与本外观设计类

似的外观设计） 

[终止] 

本外观设计 

[存续] 

关联外观设计 B 的

类似的范围 

 

关联外观设计 A 的

类似的范围 

本外观设计类似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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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法规定了，已被公知且由关联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的外观设计（以下，也称为“自

己的外观设计”）中，与作为关联外观设计要求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外观设计的基础外观设计、以及基

础外观设计的关联外观设计相同或类似的外观设计，不构成判断该关联外观设计的新颖性以及创作非容易

性的对比文献（外观设计法第 10 条第 2 项、第 8 项）。该规定适用于在基础外观设计申请日（与基础外观

设计的关联外观设计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为该关联外观设计的申请日）以后被公知的自己的外观设计（外

观设计审查指南第 5 部 3.7.2）。 

另外，自己的外观设计，是指关联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人自身具有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或具有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的外观设计。其他人具有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或具有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的外

观设计不包含于自己的外观设计（外观设计审查指南第 5 部 3.7.1）。 

如上所述，由于自己的外观设计包括“具有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权利的外观设计”，实际是否提出了

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不构成要件。因此，例如，申请了外观设计 A 后，即使是贩售了与外观设计 A 类似的

外观设计 B 涉及的产品的情况下，以外观设计 A 为本外观设计的外观设计 B 的关联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不会因作为公知的事实的外观设计 B 涉及的产品的贩售而被驳回。此外，并不限于产品的贩售，对于因国

内外发明专利的公布公报而导致的公知也是如此。 

 

（4）关于改法的适用 

改法（即，改法后的外观设计法）的规定适用于令和 2 年（2020 年）4 月 1 日以后提出申请的关联外

观设计的申请。基础外观设计在令和 2 年 4 月 1 日以后提出申请这一点不构成要件，因此可以以令和 2 年

3 月 31 日之前（追溯至 10 年前）的申请或外观设计专利权为本外观设计申请关联外观设计。 

 

3.新的关联外观设计制度的注意事项 

如 2.（3）所记载，即使是已经被公知的外观设计，在新的关联外观设计制度下满足以下要件的外观

设计可以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1）属于自己的外观设计、（2）与基础外观设计或基础外观设计的关联外

观设计相同或类似、（3）基础外观设计或基础外观设计的关联外观设计的申请日以后被公知。即，在法改

法之前因产品的贩售等原因无法作为关联外观设计而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也存在可以作为法

改法后的关联外观设计提出申请而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可能性。请重新审核，是否存在符合上述情况的

外观设计。 

另外，为了适用 2.（3）的规定，必须是基础外观设计以及本外观设计处于有效存续的状态。进一步

地，根据本次改法，可以提出关联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期限为基础外观设计的申请日起 10 年内。考虑到

这些情况，在不经意间放弃了外观设计专利权后有可能产生不利后果，因此请慎重研究外观设计专利权的

放弃。 

由于 2.（3）的规定的要件特别复杂，如果有不明之处等，请随时咨询。 

 

以上 

（注）禁止擅自转载本资料中记载的文章 


